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刘迎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韩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马洪彬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

资产总额

（

元

）

１

，

１８７

，

５２１

，

６４２．０６ １

，

２２９

，

１４５

，

９５０．８１ －３．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

元

）

９０４

，

５９１

，

４１２．２３ ９２３

，

２０４

，

３２５．４２ －２．０２％

总股本

（

股

）

２１４

，

１０２

，

７９２．００ ２１４

，

１０２

，

７９２．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股

）

４．２３ ４．３１ －１．８６％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１０１

，

５９８

，

２９０．０９ １５８

，

２３７

，

２２１．６８ －３５．７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９

，

５５２

，

９１３．１９ －４６

，

１８１

，

５８９．８６ ５７．６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１

，

７５９

，

０８６．６１ －６４

，

９３９

，

８１４．３２ ８１．８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股

）

－０．０５ －０．６１ ９１．８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９ －０．４３ ７９．０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９ －０．４３ ７９．０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１４％ －３．３１％ １．１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２６％ －３．３９％ １．１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９０

，

８３１．７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

，

１１３

，

３３３．３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７８

，

７３８．０１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９５

，

１８５．９４

合计

１

，

１０６

，

０５３．６３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３８

，

１１７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种类

上海联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８

，

６９９

，

６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１２

，

６１１

，

５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中小企业板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基金

６０３

，

１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唐维一

４５３

，

３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徐伟

３２１

，

３１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

５００

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３１７

，

４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李娟

３１５

，

６８７

人民币普通股

崔四荣

２８２

，

７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罗朝阳

２７０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中证

５００

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２４３

，

５９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应收票据减少

１００％

，

系银行承兑汇票到账所致

；

２

、

应收利息增加

２４６．９７％

，

系一季度定期存款利息收入尚未收回所致

；

３

、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

３１．９０％

，

系待摊费用本期摊销所致

；

４

、

营业总收入减少

３５．７９％

，

系电纸书产品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所致

；

５

、

营业成本减少

３３．２１％

，

系营业收入下降影响所致

；

６

、

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

４７．８６％

，

系营业税增加所致

；

７

、

销售费用减少

５２．５１％

，

系广告等费用支出大幅减少所致

；

８

、

财务费用增加

７６．９４％

，

系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

９

、

资产减值损失减少

２３６１．１４％

，

系存货已计提的减值准备转回所致

；

１０

、

营业外收入减少

８４．１２％

，

系销售额减少

，

增值税返税相应减少所致

；

１１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

４４．９８％

，

系电纸书产品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

所致

；

１２

、

收到的税费返还减少

７５．２３％

，

系销售额减少

，

增值税返税相应减少所致

；

１３

、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

１３８．８２％

，

系实际收到的房屋租金增加所致

；

１４

、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

５１．１７％

，

系购买原材料及半成品支出减少所致

；

１５

、

支付的各项税费减少

６４．６８％

，

系销售收入减少

，

税费减少所致

；

１６

、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

８０．２６％

，

系广告费等费用支出大幅减少所致

；

１７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

８８．５７％

，

系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

１８

、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减少

５４．９６％

，

系购买固定资产

减少所致

；

１９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减少

５２．８７％

，

系外币资产余额减少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

，

并出具了带强调事

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其强调事项为

：“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

，

如财务报表

附注

“

十

、

其他重要事项

”

中所述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汉王科技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

《

调查通知书

》（

稽查总队调查通字

１１３８０

号

），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

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决定对汉王科技公司立案稽查

。

截至财务报表批准日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对汉王科技公司的稽查仍在进行中

，

其未来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

计意见

。 ”

截止本季度报告报出日

，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的相关调查尚无结论性意见

。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诉讼及仲裁事项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

本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受理通知书

【（

２０１２

）

民申字第

１７８

号

】，

获

悉南开越洋不服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

（

２００９

）

津高立民终字第

００５８

号民事裁定

，

已向

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

要求撤销上述裁定

，

请求判令驳回公司在原审中的管辖权异议主张

，

裁令将本案发回重审

。

最高人民法院已对该事项立案审查

。

截止本报告报出日

，

公司已按最高院要求的期限递交了答辩意见及证据材料

，

截止本报

告报出日

，

本案无最新进展

。

２

、

报告期内

，

公司诉南开越洋及天津爱悌名誉

、

商业信誉侵权案无重大进展

。

３

、

报告期内

，

全资子公司汉王制造有限公司与富士康精密电子

（

廊坊

）

有限公司模具纠纷

仲裁案件无重大进展

。

４

、

报告期内

，

全资子公司汉王制造有限公司与富士康精密电子

（

廊坊

）

有限公司购销合同

纠纷仲裁事项无重大进展

。

５

、

报告期内

，

全资子公司汉王制造有限公司与与东莞市正桥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购销合

同纠纷诉讼事项无重大进展

。

６

、

报告期内

，

全资子公司汉王制造有限公司与东莞丰裕电机有限公司采购合同纠纷仲裁

事项无重大进展

。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

，

本公司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天津市中环高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环高科

”）

侵犯公司外观设计专利权

，

诉讼请求如下

：

１

、

请求依法判令中环高科

立即停止对公司依法享有的外观设计专利

（

专利号为

ＺＬ ２０１０ ３ ０１２９２２４．５

）

的一切侵权行为

；

２

、

请求依法判令中环高科基于其侵权行为向本公司支付赔偿金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

（

大写

：

壹佰万

元

）；

３

、

本案诉讼费用由中环高科承担

。

８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

，

本公司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天津市中环高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环高科

”）

侵犯公司驰名商标权

，

诉讼请求如下

：

１

、

请求依法判令中环高科立即

停止对公司依法享有的

“

汉王

”

驰名商标权的一切侵权行为

；

２

、

请求依法判令中环高科基于其

侵权行为向公司支付赔偿金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

（

大写

：

壹佰万圆

）；

３

、

本案诉讼费全部由中环高科

承担

。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

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公司全体发

起人股东

公司实际控制人

刘迎建先生

、

徐冬

青女士均承诺

：

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持有的

公司股份

，

也不由

公司回购其持有

的股份

。

公司实

际控制人的关联

股东徐冬坚先生

承诺

：

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

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

其持有的股份

。

公司其他发起人

股东均承诺

：

自公

司股票上市交易

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不转让

，

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

，

也不

由公司回购其持

有的股份

。

同时

担任公司董事

、

监

事

、

高级管理人员

和核心技术人员

的股东刘迎建

、

徐

冬坚

、

张学军

、

李

明敬

、

刘昌平

、

王

红岗

、

张立清

、

陈

勇

、

李志峰

、

张开

春

、

杜建君

、

张健

、

钮兴昱还承诺

：

除

前述锁定期外

，

在

其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其所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半年

内

，

不转让其所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

。

严格履行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公司全体发

起人股东

公司全体发起人

股东如公司因与

Ｅｘｐｅｒ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ｃ．

（

南开越洋

）

的

软件著作权纠纷

需要承担赔偿责

任

，

则公司实际承

担的赔偿责任由

公司的所有发起

人股东承担连带

责任

，

所有发起人

股东共同对公司

进行足额补偿

。

尚未发生需要履行上述承诺的

情形

３．４

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预计的

经营业绩

业绩亏损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净利润

的预计范围

业绩亏损

（

万元

）：

１

，

４００ ～～ ２

，

４００

亏损

１４００

万元

－

亏损

２４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

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７３

，

８１７

，

７３３．６６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１

、

公司报告期推出新产品

；

２

、

公司优化人员配置

，

减少人工成本支出

，

积极控制相关市场费

用

；

３

、

公司对产品结构进行调整

，

加强对市场前景看好的重点产品的

资源投入

；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增值税软件退税预计将于本报告期到账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电话沟通和书面问询。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迎建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２

证券简称：汉王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以

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以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１１

人，严义埙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刘迎建先生主持，公司监事、董事会秘书、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

知、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采取现场与通讯

表决相结合、记名投票的方式，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审议

＜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

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２

证券简称：汉王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以

现场方式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以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通知了全

体监事。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徐波先生主持，公司

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监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采取现场表决、记名投票的方式，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审议

＜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

全

文及正文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审核意见为：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

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５日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谨此呈上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三个月之季度业绩。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本公司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及未经审计。

１．３

本公司董事长卢立勇先生，副董事长、总经理肖维箴先生，总会计师李建平先生及资产财务部主

任徐秀云女士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告真实和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本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及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末

人民币千元

上年度期末

人民币千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 度 期 末 增

／

（

减

）（

％

）

总资产

１０

，

６７６

，

８６５ １１

，

４４９

，

５９９

（

６．７

）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９

，

０３１

，

６９９ ９

，

０３０

，

６２５ ０．０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人民币

２．２５８

元 人民币

２．２５８

元

０

年初至本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

／

（

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人民币

（

５０１

，

１０３

）

千元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人民币

（

０．１２５

）

元 不适用

本报告期

人民币千元

年初至本报告期期

末

人民币千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

／

（

减

）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２７ ７２７

（

９９．８

）

基本每股收益 人民币

０．０００１８

元 人民币

０．０００１８

元

（

９９．８

）

稀释每股收益 人民币

０．０００１８

元 人民币

０．０００１８

元

（

９９．８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

收益

人民币

０．０００３２

元 人民币

０．０００３２

元

（

９９．７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０８１％

减少

５．２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１４２％

减少

５．１

个百分

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本报告期期末金额

人民币千元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

２

，

９９６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３２２

处置金融资产发生的投资收益

５

，

４３７

对合营公司投资收益

１

，

１３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

收入和支出

（

５

，

０２１

）

以上各项对税务的影响

５６５

合计

（

５５７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３４

，

０７５

户

，

其中

Ｈ

股股东人数

５２７

户

。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 末 持 有 流 通 股 的 数 量

（

股

）

种类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 １

，

３８５

，

１８０

，

５０５ Ｈ

股

中国建设银行

－

上投摩根中国优势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

，

９３２

，

９６１

流通

Ａ

股

林友明

２

，

００３

，

３０７

流通

Ａ

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

ＦＨ００２

沪

１

，

９９９

，

９７０

流通

Ａ

股

ＩＰ ＫＯＷ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Ｈ

股

陈张花

１

，

３６０

，

３９１

流通

Ａ

股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１

，

１２８

，

７８３

流通

Ａ

股

何传英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流通

Ａ

股

陈张友

７５０

，

０００

流通

Ａ

股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７３０

，

２０４

流通

Ａ

股

＊

代理不同客户持有。

２．３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总体状况的简要分析

文中涉及之财务数据（如适用）均节录自本公司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之未经审计二零一二年第

一季度财务报表。

本公司主要从事生产及销售聚酯切片和涤纶纤维业务， 并生产聚酯主要原料精对苯二甲酸

（“

ＰＴＡ

”）。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度，本公司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深化产销研协调机制，全力拓展市场，优化产品

结构，严格精细管理，努力降本减费，生产经营平稳运行。 由于境内聚酯产能大幅增加以及市场需求低

迷，本公司当期聚酯产品盈利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同时由于本公司安排多套聚酯装置大修，聚酯产品产

量同比有所减少。 因此，本公司经营业绩同比大幅减少。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度，本公司生产装置安全、稳定运行。 共生产聚酯产品

５２８

，

４６５

吨，较上年同期的

５３７

，

１４４

吨减少

１．６％

，聚酯聚合产能利用率为

９２．５％

；共生产

ＰＴＡ２６７

，

６１４

吨，较上年同期的

２５５

，

５４６

吨增

加

４．７％

。共销售聚酯产品

３９８

，

１８７

吨，较上年同期的

４１８

，

３０２

吨减少

４．８％

。共出口聚酯产品

１６

，

６７３

吨，较上

年同期的

２２

，

４３６

吨减少

２５．７％

。 扣除自用量等因素，产销率为

９４．９％

。 本公司共生产聚酯专用料

２２７

，

９８５

吨，专用料比率为

８９．７％

，同比提高

６．５

个百分点；生产差别化纤维

１４９

，

２６８

吨，差别化率为

８６．５％

，同比下

降

３．１

个百分点。

生产量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生产量

（

吨

）

占生产量比重

（

％

）

生产量

（

吨

）

占生产量比重

（

％

）

聚酯产品

聚酯切片

２５４

，

１９３ ４８．１ ２６４

，

４３０ ４９．２

瓶级切片

９２

，

４６４ １７．５ ８０

，

８４１ １５．１

涤纶短纤维

１２３

，

６１１ ２３．４ １２８

，

０３２ ２３．８

涤纶中空纤维

１０

，

９５２ ２．１ ９

，

５９１ １．８

涤纶长丝

４７

，

２４５ ８．９ ５４

，

２５０ １０．１

总计

５２８

，

４６５ １００．０ ５３７

，

１４４ １００．０

销售量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销售量

（

吨

）

占销售量比重

（

％

）

销售量

（

吨

）

占销售量比重

（

％

）

聚酯产品

聚酯切片

１４５

，

９７４ ３６．７ １６８

，

９６９ ４０．４

瓶级切片

８８

，

４０６ ２２．２ ８１

，

８９６ １９．６

涤纶短纤维

１１９

，

６０５ ３０．０ １２１

，

４５２ ２９．０

涤纶中空纤维

１０

，

０１０ ２．５ ７

，

６５３ １．８

涤纶长丝

３４

，

１９２ ８．６ ３８

，

３３２ ９．２

总计

３９８

，

１８７ １００．０ ４１８

，

３０２ １００．０

经营成果

本报告期内，由于本公司聚酯产品加权平均价格（不含增值税）和聚酯产品销售量较去年同期分别

下降了

１５．２％

和

４．８％

，本公司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１７．９％

，为人民币

４

，

１５０

，

７７５

千元；归属于本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７２７

千元，较去年同期的人民币

４４４

，

８４１

千元减少了

９９．８％

。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营业收入

人民币千元

占营业收入比重

（

％

）

营业收入

人民币千元

占营业收入比重

（

％

）

聚酯产品

聚酯切片

１

，

３６９

，

５５８ ３３．０ １

，

９１１

，

１２６ ３７．８

瓶级切片

８８３

，

６７９ ２１．３ ８９１

，

００１ １７．６

涤纶短纤维

１

，

２５２

，

６３６ ３０．２ １

，

５４４

，

３７９ ３０．５

涤纶中空纤维

１１６

，

４８８ ２．８ ９４

，

３８４ １．９

涤纶长丝

３７０

，

２２５ ８．９ ５０６

，

５４３ １０．０

其他

１５８

，

１８９ ３．８ １０９

，

６４１ ２．２

总计

４

，

１５０

，

７７５ １００．０ ５

，

０５７

，

０７４ １００．０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数据节录自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之

财务报表）（合并及未经审计）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于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币千元

于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币千元

变化

％

变化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９９８

，

７９７ １

，

５４１

，

８２１

（

３５．２

）

本期支付应付款项

应收票据

１

，

４３６

，

７２１ ２

，

２３６

，

２３６

（

３５．８

）

本期增加票据背书以及部分

票据到期兑现

应收账款

２４９

，

４２７ １０４

，

６６８ １３８．３

部分产品客户享受半年信用

期

预付账款

３３

，

８１５ ５９

，

６２５

（

４３．３

）

期末原料预付款减少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５０．０

）

本期处置了到期的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应付账款

１

，

０５６

，

９８１ １

，

６０５

，

４４３

（

３４．２

）

期末偿付原材料采购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３２

，

１５６ ６１

，

９２７ １１３．４

期末尚未支付的奖金增加

应交税费

６

，

８６４ １２

，

３２２

（

４４．３

）

本期支付上年税费

其它应付款

１８４

，

８１４ ３７７

，

３１１

（

５１．０

）

本期支付上年末相关设备采

购款

项目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间

变化

％

变化主要原因

二零一二年

人民币千元

二零一一年

人民币千元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０４ １６

，

４６６

（

９８．８

）

本期缴纳的城建税及教育费

附加减少

销售费用

５２

，

８１１ ８４

，

５１３

（

３７．５

）

本期销售量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 ４

，

７７７

（

１００．０

）

本期未发生资产减值损失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３

，

２０３

（

１００．０

）

本期没有此类事项

投资收益

６

，

５７３ ２

，

４００ １７３．９

本期确认对合营公司投资收

益以及到期的银行理财产品

产生收益

营业外支出

８

，

３６３ ２７６ ２

，

９３０．１

本期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增

加

所得税

２４４ ５８

，

２１９

（

９９．６

）

本期净利润减少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本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召开的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４０

亿为基数，派发

２０１１

年度股利每

１０

股人民币

０．３０

元（含税）。 此分配方案尚待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年会批准。

承董事会命

卢立勇

董事长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南京

证券简称：

Ｓ

仪化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７１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７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二

○

一一年股东年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星期五）上午十时正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星期三）

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仪征市本公司怡景半岛酒店会议中心

会议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兹通告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谨订于二

○

一二年六月十五日（星期五）上午十

时正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仪征市本公司怡景半岛酒店会议中心以现场方式召开二

○

一一年度股东

年会（“股东年会”），股东年会的召集人为本公司董事会，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案：

普通决议案

１

、审议通过本公司二

○

一一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通过本公司二

○

一一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听取及审议本公司二

○

一一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４

、审议通过本公司二

○

一一年度经审核财务报告及核数师报告书。

５

、审议通过本公司二

○

一一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６

、审议及续聘二

○

一二年度本公司境内外核数师和内部控制审计师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上述

１

、

２

、

４

、

５

项议案内容详见本公司二

○

一一年度报告； 第

３

项议案内容已于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

七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承董事会命

吴朝阳

董事会秘书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注：

一、根据本公司章程，在二

○

一二年五月十五日办公时间结束时登记在本公司股东名册之人士，均

有权出席股东年会及于会上投票。 本公司将于二

○

一二年五月十六日至二

○

一二年六月十五日（首尾两

天包括在内）暂停办理本公司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以决定有权出席股东年会之

Ｈ

股股东名单。 持有本公司

Ｈ

股股份之股东，如欲出席股东年会， 须将所有过户文件连同有关股票于二

○

一二年五月十五日下午四

时前交回本公司之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

１７

楼

１７１２

至

１７１６

室。

二、 有权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应当于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或以前将拟出席会议的书面回执送

达本公司法定地址。 惟上述书面回执不影响依附注一有权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出席会议及投票之权利。

三、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及股东帐户卡（如适用）。

四、凡有权出席股东年会并有表决权的股东有权委任一位或多位人士作为其代理人，代表其出席及

投票。受委托代理人毋须为本公司股东。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

授权的人士作为代表出席股东年会并投票。

五、股东或其代理人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六、股东须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该委托书由委托人签署或由其以书面形式委托的代理人签署。

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加盖法人印章或者由其董事或者正式委任的代理人签署。 如果该委托书由委托人授

权他人签署，则授权其签署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须经过公证。 经公证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和投

票代理委托书最迟须在股东年会召开前

２４

小时交回本公司法定地址方为有效。

七、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当就需要投票表决的每一事项明确表示赞成或反对。 投

弃权票、放弃投票，本公司在计算该事项表决结果时，均不作为有表决权的票数处理。

八、预期股东年会需时半天，往返及食宿费自理。

九、本公司法定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仪征市

联系人：吴朝阳先生

石敏小姐

电话：

８６－５１４－８３２３１８８８

传真：

８６－５１４－８３２３５８８０

邮编：

２１１９００

回 执

致：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

／

我们 （注一）

＿＿＿＿＿＿＿＿＿＿＿＿＿＿＿＿＿＿＿＿＿＿＿

地址为

＿＿＿＿＿＿＿＿＿＿＿＿＿＿＿＿＿＿＿＿＿＿＿＿＿＿＿

为 贵公司股本中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之

Ａ

股 股（股东帐号 ）

／Ｈ

股 股（注二）之注册持有

人，兹通告 贵公司本人

／

我们拟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 贵公司于二

○

一二年六月十五日（星期五）上

午十时正在江苏省仪征市 贵公司怡景半岛酒店会议中心举行之股东年会。

签署

＿＿＿＿＿＿＿

日期：二

○

一二年 月 日

附注：

一、请以正楷填上登记在股东名册之股东全名及地址。

二、请将以阁下名义登记之股份数目填上，并请删去不适用者。

三、请将此回执在填妥及签署后于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或以前送达本公司。 本公司法定地址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仪征市。 此回执可亲身交回本公司，亦可以邮递或图文传真方式交回。 图文传真

号码为

８６－５１４－８３２３５８８０

，邮政编码为

２１１９００

。

股东年会适用之股东代理人委托书

本委任表格代表的股份数目

（

注二

）

本人

／

我们（注一） ，地址为 ，持有中国石化仪征化纤

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之

Ａ

股共 股 （股东帐号 ）

／Ｈ

股共

股 （注 二 ）， 现 委 任 （注 三 ） 大 会 主 席 ， 或

＿＿＿＿＿＿＿＿＿＿＿＿＿＿＿＿＿＿＿＿＿＿＿＿

地 址 为

＿＿＿＿＿＿＿＿＿＿＿＿＿＿＿＿＿＿＿＿＿＿＿＿＿＿＿

为本人

／

我们之股东代理人，出席于二

○

一二年六月十五日（星期五）上午

十时正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仪征市本公司怡景半岛酒店会议中心举行之股东年会及其一切续会，

并按下列指示以本人

／

我们之名义代表本人

／

我们就该决议案投票，如无作出指示，则由本人

／

我们之股东

代理人自行酌情投票。

普通决议案

赞成

（

注四

）

反对

（

注四

）

１

、

审议通过本公司二

○

一一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

审议通过本公司二

○

一一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审议通过本公司二

○

一一年度经审核财务报告及核数师

报告书

。

４

、

审议通过本公司二

○

一一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５

、

审议及续聘二

○

一二年度本公司境内外核数师和内部控

制审计师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

签署（注五）

＿＿＿＿＿＿

日期：二

○

一二年

＿＿

月

＿＿

日

附注：

一、请以正楷填上登记在股东名册之股东全名及地址。

二、请填上阁下持有之登记股数，并请删去不适用者。 如未有填上股数，则以阁下在股东名册内所登

记之全部股数为准。

三、如欲委任大会主席以外之人士为股东代理人，请将〈大会主席〉之字样删去，并在空栏内填上阁

下所拟委任股东代理人之姓名及地址。 股东可委任一位或多位股东代理人出席及投票，受委托代理人毋

须为本公司股东。

四、注意：如欲投票赞成任何决议案，请在［赞成］栏内加上［

√

］号；如欲投票反对任何决议案，则请

在［反对］栏内加上［

√

］号。 如无任何指示，受委托股东代理人可自行酌情投票。

五、本委托书必须由阁下或阁下以书面正式委任之代理人亲笔签署，如委任人为法人，则本委托书

须加盖法人印章或经由其董事或以书面正式委任之代理人签署。

六、本投票代理委托书（如由阁下之代理人签署，则连同经公证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最迟须

于股东年会召开前

２４

小时送达本公司法定地址，方为有效。

七、本投票代理委托书之每项更正，均须由签署人加签认可。

八、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东出席股东年会，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及由委托人签署或由委托人以书

面形式委托的代理人签署之委托书，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加盖法人印章或者由其董事或者正式委任的代

理人签署。 委托书应注明签发日期。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

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计高雄、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少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孙怡虹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

资产总额

（

元

）

３

，

４８３

，

９３０

，

０１３．０５ ３

，

４８２

，

５６７

，

６５１．３９ ０．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２

，

５８６

，

３６０

，

３６２．３９ ２

，

５５５

，

７０２

，

８５２．６４ １．２０％

总股本

（

股

）

１

，

２１８

，

２３６

，

４４５．００ １

，

２１８

，

２３６

，

４４５．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１２３ ２．０９８ １．１９％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１９７

，

６２３

，

２０３．７５ １８６

，

３８７

，

４８９．８３ ６．０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０

，

６５７

，

５０９．７５ １４

，

５２７

，

５４８．９４ １１１．０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５６

，

４９５

，

６７８．９２ １３９

，

７６３

，

８３１．７８ －５９．５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４６４ ０．１１４７ －５９．５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５２ ０．０１１９ １１１．７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５２ ０．０１１９ １１１．７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１９％ ０．５７％

增加

０．６２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

）

０．７８％ ０．５８％

增加

０．２０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４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４８３

，

３３９．７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４７

，

４３６．３０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１３

，

９５０

，

２７８．５３

已确认的融资收益

所得税影响额

－３

，

５６６

，

５４５．４９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４．３２

合计

１０

，

６９９

，

６５０．７９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４２

，

７８８

户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江苏吴江丝绸集团有限公司

４４７

，

０１３

，

９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

，

８２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５Ｌ－

ＣＴ００１

深

８

，

０６０

，

３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服装集团公司

３

，

７２４

，

１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丝绸工业总公司

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２

，

５２８

，

２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薛建新

２

，

１６２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

，

９４０

，

３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王安

１

，

５８９

，

２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彭建华

１

，

５２７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预付款项期末比期初增加

２００９．３５％

，主要原因：本期支付的原煤采购款和房产项目

工程款增加所致；

２

、其他应收款期末比期初减少

４３．７０％

，主要原因：本期减少其他往来款所致；

３

、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比期初减少

９３．３３％

，主要原因：本期减少委托理财款所致；

４

、无形资产期末比期初增加

３５．３１％

，主要原因：本期增加南二环路南侧地块所致；

５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比期初减少

４０．０６％

，主要原因：本期支付上年度计提的年终分配

奖所致；

６

、其他流动负债期末比期初减少

１００．００％

，主要原因：本期支付上年度计提的佣金所

致；

７

、销售费用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６０．０８％

，主要原因：本期增加房产项目销售费用所

致；

８

、财务费用本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１９６．５３％

，主要原因：本期对一年以上分期收取的款项

款按实际利率法、摊余成本计量所确认的融资收益增加所致；

９

、营业外收入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４７．０５％

，主要原因：本期增加吴江南北快速干线项

目的文化产业引导资金所致；

１０

、所得税费用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３８．７３％

，主要原因：本期利润总额增加，计提的企

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１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１１．０３％

，主要原因：本期财务

费用大幅下降所致；

１２

、少数股东损益本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１０１．７８％

，主要原因：本期子公司增加净利润所

致；

１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５９．５８％

，主要原因：本期增加对

亭心小区、新城科技项目支出所致；

１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２３３３．８４％

，主要原因：本期增加

南二环路南侧地块的支出和支付纺织后整理示范区土地使用权及厂房、配套设施收购款所

致；

１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９６．１６％

，主要原因：本期无偿还

银行贷款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登载了

《

重大合同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４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由于新城规划调整的原因

，

公司受托进行框架协议项下

５

，

４１２．１０

亩

土地的拆迁补偿

、

开发整理及新城

“

建设路

”

建设工作

，

并完成框架协议项下

３

，

２８０

亩土地的拆

迁补偿和开发整理工作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完成框架协议项下

５

，

４１２．１０

亩土地的拆迁和开发整理

。

目前

，

新城

“

建设路

”

尚在建设中

。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

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发行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江苏吴江

丝绸集团

有限公司

丝绸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受让公司持有的吴

江盛泽东方丝绸市场交易所有限公司

６５％

股权

，

同时出具承诺函

：“

此次受让事宜完

成后

，

待市场交易所业务培育发展成熟时

，

如贵司有意购买该些股权

，

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本公司将无条件向贵司出售本次受让

的市场交易所

６５％

股权

。

关于今后重新出

让的其他细节事项

，

届时由双方协商确

定

。 ”

继续延续的承

诺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

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电话沟通和书面问询。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计高雄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３０１

证券简称：东方市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上午在公司七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会议由

董事长计高雄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已登载于巨潮资讯网，《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

度季度报告正文》详见登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之公司公告（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

２

、关于公司参与吴江东方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设立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综合服务功能，培育企业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拟出资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含

３

，

０００

万元）参与吴江东方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暂名，以下简称“投资

基金”）的设立，并作为有限合伙人与其他合伙人以共同组建合伙制企业的形式加入投资基

金。

投资基金概况：

１

、主发起人：吴江市东方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苏州国发创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吴江市东方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是经省政府核准、苏州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成立的

国有独资有限公司， 具有国有资产投资主体资格。 苏州国发创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是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由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和苏州营财投资集团公司整合“国发创新资本”和

“国嘉创投基金”资产设立的，目前公司旗下有

２０

支“国发”系创投基金，包括

３

支受托管理的

政府引导基金，对外投资能力超过

４１

亿元人民币，已投资

６０

余家企业，投资总额近

３０

亿元，

所投资企业已有

１５

家企业实现

ＩＰＯ

。

２

、基金规模：不超过

５

亿元人民币。

３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制。 存续期：

７＋２

年。

４

、经营范围：

（

１

）创业投资业务。

（

２

）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

（

３

）创业投资咨询业务。

（

４

）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

５

）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５

、管理方式：执行事务合伙人管理。

６

、管理人：由苏州国发融富创业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和吴江市东方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吴江东方融富创业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７

、管理费用：每年按基金实收资本的

２％

，依照合伙协议约定的形式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８

、收益分成：根据行业惯例，基金管理人提取项目净收益的

２０％

作为业绩奖励。

９

、募集比例：除主发起人出资外，其余通过社会募集，募集比例为

５０％

左右（金额约

２．５

亿元人民币）。

１０

、出资方式：所有投资者均以现金方式，采用一次认缴、分期到位制。

１１

、投资地域：吴江为主，同时可对外地股改前的优质拟上市企业进行投资。

１２

、募集组织形式：募集的社会资金以成立合伙制的形式加入本投资基金。

由于本公司董事罗玉坤先生在投资基金的主发起人之一———吴江市东方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职务，且将在投资基金担任重要职务，因此本次投资构成公司的

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罗玉坤先生回避了本项议案的表决，

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获得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参与吴江东

方创业投资基金的设立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

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且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因此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对外投资公告另行公告。 公司董事会将督促管理层跟进相关事宜，待相关协议签署时

发布对外投资公告，详细披露该项投资的相关资料。

因本次投资行为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参与吴江东方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设立暨关联交易的独立

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３０１

证券简称：东方市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在公司七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

６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５

人，监事陈国琴女

士因公出差未能参加会议，委托监事王宁先生代为参加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兴祥先生主持，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议案获得通过。

监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规定和要求，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真实、

完整地反映出截止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末的公司治理、财务经营等状况；没有发现参与

２０１２

年

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核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三、备查文件

１

、 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书面审核

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３０１

证券简称：东方市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２

证券简称：汉王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2012年4月27日 星期五

Disclosure

B038

信息披露


